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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蒙郡教育委員會 

 
相關條目:  ABA, ABC-RA, ACA, ACG, BFA, BMA, FAA, IEA, IEB, IED, IFB, IGK, IGP-RA, IRB-RA, 

KBA, KBA-RA, KLA, KLA-RA 
 
責任辦公室: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fice of School Support and Well-being; Office of 

Well-being,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家庭-學校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 
A. 目的 

 
1. 設定具有包容性、文化響應性和反種族主義性質的流程, 讓家長/監護人參

與1影響其子女和子女所在學校的決策 

 
2. 確認家庭-學校合作關係的框架, 該框架符合《家庭-學校合作關係國家標

準》, 也符合聯邦政府為支持所有兒童的教育和福祉而對培養家長/監護人/

家庭和學校工作人員參與有意義的雙向合作夥伴關係設定的要求 

  
B. 問題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 在孩子達到上學年齡時, 家庭和學校工作人員有機會成為

合作夥伴, 為實現培養健康、堅韌和有能力的年輕人這個共同目標而努力。 

 
C. 立場 

 
1. 教委會致力於採用基於優勢的家庭參與方法, 認可並利用學生和家庭的經驗

來達成每個學生的最佳成果。 

 

                                            
1 就本政策而言, "家長/監護人"和"家庭"這兩個詞語並非完全通用, 並且有意通過以下方式使用:  "家長/監護人"指的是代

表孩子做出教育決定的法律權力; "家庭"是指家庭成員除了作為學生的法定監護人之外, 還代表孩子及其學校社區所履行

的眾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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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委會期望蒙郡公立學校(MCPS)的所有員工與學生家庭合作, 推進和展現對

所有學生的成績抱有高期望值的承諾。   

 
3. 根據全美家長/教師協會制定的《家庭-學校合作關係國家標準》, 教委會確

認採用以下六項原則來指導家庭與學校的合作夥伴關係, 以幫助學生取得成

功: 

 
a) 歡迎所有家庭:  

 
正如在《政策 ACA, 無歧視原則、公平和文化熟知能力》中所申明的, 

教委會促進所有家長/監護人參與其子女的教育, 並且努力消除妨礙他

們積極參與的障礙, 且不考慮他們身上實際存在或被認為存在的個人

特徵。2  MCPS 和當地學校將營造友善、迅速響應和有包容性的環境, 

在這種環境中– 

 
(1) 家庭和學生感到有人傾聽他們的意見且受到尊重, 並享受社區

歸屬感和與社區的連接;  

 
(2) 家庭的多元需求、能力、個人特徵和背景都得到重視; 並且  

 
(3) 家庭參與活動是高質量的、相關的、並且與支持學生的社交、

心理和學業成長有關。 

 
b) 有效溝通:  

 
為了促進家庭的及早和全面認識, MCPS 和當地學校的工作人員及家

庭將通過多種策略性實施的機制和工具就學生的學習和發展參與定期

的、有意義的雙向溝通。  

 
(1) 通過有效、具有包容性、文化響應性和反種族主義性質的溝通

策略, 所有家庭都將有機會了解孩子接受嚴謹教學和教育機會

(例如, 磁性、資優、沉浸式外語和雙錄取計畫; 大學和職業準

備課程, 包括行業認可的職業認證和其它專業證書; 獎學金; 和

                                            
2個人特徵包括種族、民族、膚色、血統、出生國、國籍、宗教、移民身份、性、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

達、性取向、家庭結構/父母狀況、婚姻狀況、年齡、能力(認知、社交/情緒和身體)、貧困和社會經濟狀

況、語言或受法律或憲法保護的其它特性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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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領導力的機會)所必需的關鍵教育基準、課程順序、服務

學習要求和活動、時間表和申請流程。 

 
(2) 根據教委會《政策 KBA, 公共資訊政策》的規定, 教委會促進讓

盡可能廣泛的社區獲取資訊。 

 
c) 支持學生獲取資訊:  

 
(1) 教委會致力於培養家庭為孩子有效代言的能力, 並且也培養

MCPS 工作人員的能力, 以便他們能推行有效的、具有包容

性、符合文化並熟用語言的家庭參與活動。 

 
(2) 根據聯邦政府《每個學生都成功法案》3 的規定, 教委會始終

關注在沒有強化溝通、口譯或筆譯、會議便利或支持的情況下

可能需要額外支持才能為孩子爭取權益的父母/監護人。 

 
(3) 應嚴格審查規範的參與操作, 以確定和制定替代傳統操作的方

案, 這些傳統操作可能會導致明顯的群體被排除在學生學習決

策、學校-家庭溝通和學校社區生活中有意義的家庭參與活動

之外。  

 
(4) 在嚴格審查參與活動時, 教委會委員和工作人員將考慮適合家

長/監護人工作時間和多種差異的時間安排和參與選項。 

 

d) 為每一個孩子發聲: 

 
MCPS 和當地學校的工作人員將鼓勵家庭、學生和工作人員努力發現

和消除家庭參與實踐中的偏見, 並倡導所有對學生的公平待遇、以及

獲得機會和支持的公平機會。 

 
e) 分擔權力: 

                                            
3 聯邦政府《每個學生都成功法案》(ESSA; 2015年)Title I, Title III, 和 Title IV計畫, 例如針對低收入和移民學生及語言初學

習者的計畫, 包括培養家長/監護人/家庭和學校工作人員參與涉及學生學業學習的定期、雙向和有意義溝通的能力的具

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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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和學校工作人員是重要和有價值的合作夥伴, 他們在對孩

子產生影響的決定方面掌握獨特的資訊。學校工作人員將徵求

家庭和學生的意見並與他們合作, 採用適合參與目標的方法制

定學校規則、實踐操作和計畫, 包括學校改進計劃。  

 
(2) 根據教委會《政策 ABA, 社區參與》的闡述, 學校將積極尋求代

表學校社區的家長/監護人參與學校的改進規劃和創新流程, 以

及社區在教委會決策過程中的參與。 

 
f) 與社區合作: 

 
(1) MCPS 和當地學校的工作人員鼓勵學生參與由學生領導的組織, 

例如有利於學生學業、興趣和個人發展的學生政府和興趣/倡

導團體。MCPS 和當地學校將採用適合參與目標的方法與學生

領袖和這類組織的成員在符合他們利益的學校相關決策中進行

互動。 

 

(2) MCPS 和當地學校的工作人員重視代表學生家庭並在這些家庭

之間培養關係的許多組織的支持, 以及他們對學生發展、家長/

監護人倡導和學校社區活力的重要貢獻。教委會力求盡一切努

力為學生提供公平的體驗。MCPS 和當地學校將採用適合參與

目標的方法, 與這類組織的領導者和成員就與學校相關的決策

及與其重點領域相關的決策進行互動。 

 
MCPS 和當地學校的工作人員將與社區組織合作, 以便把學生與服務

學習和職業預備機會聯繫在一起, 並把家庭和工作人員與社區服聯繫

在一起。 

 
D. 期望達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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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S 的所有工作人員將與所有家庭進行有效合作, 在家庭-學校之間建立起牢固的

合作夥伴關係, 以實現培養健康、適應力強和有能力的年輕人的共同目標。   

 
E. 實施方法 

 
1. 教育總監將通過有效、包容、適合文化和反種族主義的做法, 讓家長/監護人

成為學生學習和家庭-學校夥伴關係中的平等夥伴, 具體如下: 

 
a) 制定並推行新策略, 關注與 MCPS 所有學生家庭的溝通、拓展、招生

和資訊分享, 包括但不僅限於 – 

 
(1) 根據聯邦和州法, 定義對家庭參加學生教育計畫至關重要的文

件; 和 

 
(2) 提供外語口譯和筆譯服務。 

 
b) 為有效和包容的家庭參與制定目標、指標和衡量標準; 每年都監督里

程碑和數據點; 並確定妨礙參與的障礙, 特別要關注在沒有強化溝通的

情況下可能需要額外支持(例如口譯和筆譯)才能為孩子爭取權益的父

母/監護人。  

 
c) c)指定工作人員負責提供協調、技術援助和其它必要的支持, 以培養

MCPS工作人員的能力, 規劃和建立有效的家庭-學校夥伴關係, 提高學

生的學業成績和學校表現。 

 
d) 採用適合參與目標的方法徵求家長/監護人和家庭的意見並進行合作, 

以便制定 –  

 
(1) 員工的專業學習，關於家庭貢獻的價值和效用，以及如何與父

母/監護人接觸、溝通和合作，  

 
(2) 相關和有效的家庭拓展計畫模式, 包括針對在學年中不同時間

加入MCPS或可能對MCPS不太熟悉的家庭的計畫模式,  

 
(3) 與不會說英語的家庭進行雙向溝通的宣傳結構, 幫助家長/監護

人對孩子的學業計畫和學校活動做出知情選擇的其它協助;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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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關鍵的學業里程碑、選擇和這些決定帶來的影響; 並獲得可

用的資源。  

 
e) 開發供學校使用的模板和工具, 以一種形式並在可行的範圍內以他們

可以理解的語言有效地向家庭傳達以下資訊: 

 
(1) 本政策和學校改進計畫。 

 
(2) 州政府的學業標準、州政府和本地的學業評測、以及監督孩子

進展的工具。 

 
(3) 學生的權利和責任、學生行為守則(包括恢復性公義流程)、關

鍵教育基準、學業規劃資訊和課程順序、接受嚴謹教學和教育

機會的時間表和申請流程(例如, 磁性、資優、沉浸式外語和雙

錄取計畫; 大學和職業預備課程, 包括行業認可的職業認證和其

它專業證書; 獎學金; 和領導力發展機會)。  

 
(4) 與學校和家長/監護人/家庭計畫、會議和其它活動(例如家長/

監護人委員會和學校活動)相關的資訊。 

 
F. 審查和報告 

 
將按照教育委員會政策審查規程對本政策進行審查。 

 
 
 

相關來源:  每個學生都成功法案(ESSA; 2015年) Title I, Title III, 和 Title IV 

 
政策的發展史:  由決議第 66990號採納, 1990年 11月 13日; 1996年 9月重新格式; 由決議第 489-02號修訂, 2002年

10月 28日; 由決議第 417-10號修訂, 2010年 7月 26日; 修訂 

 


